
1 
 

 

行  风  通  报 
第 8 期 

 

黑龙江省医院                         2023 年 3 月 14 日 
 

工作动态（2）  

行风建设抓实抓细 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 

             ——记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提升服务质量能力培训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为医院服务人数越来

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泛。为不断提高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能力，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全面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行风办制定了《黑龙江省医

院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不准”行为规范》，于 2023年 2 月 16 日 10.00在

行政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三方机构各班组管理人员的加强行风管理座谈讨论

会。会上各班组负责人纷纷发表意见建议，对如何管理好第三方机构人员队

伍献计献策，并讨论通过了《黑龙江省医院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不准”

行为规范》。 

2023年 2 月 28日 15:00，行风办在门诊部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深入落

实“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培训会。会议由行风办张丹主任主持，

纪委书记商晓英出席会议并讲话，香坊南岗两个院区的护理部、后勤服务部、

安全保卫部、患者服务部等相关科室领导、第三方机构负责人及全体第三方

机构工作人员约 600 多人参会，南岗院区同步视频参会。 



2 
 

商晓英书记首先代表医院对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为我院的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肯定，尤其对近三年疫情期间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她从服务理念上

针对什么是行风、为什么要抓行风、怎样抓行风等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最

后她讲到现在疫情逐渐远去，病人数量不断增长，医院迎接等级医院评审在

即，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医疗护理工作是医院的

核心，行风建设是其保障，患者来院就医首先接触的是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

你们是医院的一个层面的形象标志，你们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患者来院

就医的感受，所以你们作为省医院大家庭的一员要树立为百姓健康服务的理

念，持之以恒，常态化严格遵守《黑龙江省医院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不

准”行为规范》等行风规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就医感受，提升

医院的社会影响力，助力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为龙江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

疗服务。 

行风办工作人员刘志斌对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了《黑龙江省医院第

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不准”行为规范》的岗位培训，介绍了我院对医院职

工的“五必须”“五不准”的行为规范及处罚办法，对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

不准”行为规范进行了讲解:一、不准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

二、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不准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包括闲聊、玩手机等；三、

不准带熟人插队、夹塞、挂人情号等；四、上岗前及在岗期间不准吸烟、饮

酒；五、不准泄露患者隐私、不准议论患者病情；六、不准与患者及家属发

生口角、纠纷；七、着装不整、不佩戴胸卡不准上岗；不准穿工作装到院外

办事、购物；八、患者及家属在院内有事咨询，不准说“不知道”；九、不准

接受患者及家属赠送的物品；十、不准做损害医院利益的事情。在岗位培训

的过程中，还分享了后勤物业管理公司司梯班的礼仪、服务等管理经验。 

行风办张丹主任做了总结发言，她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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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要在细微之处查找不足，不断提升第三方

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对《黑龙江省医院第三方工作人员“十不准”

行为规范》进行了解读，并要求此次培训会后各班组在职能科室主任的指导

下要制定“十不准”行为规范管理办法，所有新入职的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

必须签写《第三方机构工作人员“十不准”行为规范》协议后方能入职。 

《黑龙江省医院第三方工作人员“十不准”行为规范》的出台目的是用

制度来规范、提高第三方人员的服务行为，同时更要充分调动、发挥好第三

方机构工作人员爱院、护院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优秀班组的引领作用，不断

弘扬正能量。处罚不是目的，督导检查只是手段，我们要充分发挥好每个人

的主观能动性，在最短时间内有效提升服务能力，踏踏实实为龙江百姓的健

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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